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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店鋪阻街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支持政府為處理店鋪阻街問題 1，修訂《定額

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 (第 570 章 )以引入定額罰款制度，以

及載述相關執法策略和支援措施。  

 

背景  

 

2.  在今年一月九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政府透過立法會CB(2)543/14-15(05)號文件匯報了就「加強處

理店鋪阻街｣事宜進行公眾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除業界持分者

外，包括區議會等大多數回應者均普遍支持引入定額罰款制度作為額

外的法律工具，以提高阻嚇力。至於擬議的定額罰款額，大多數回應

者認為 1,500元的水平恰當。  

 

3.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支持設立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和將

罰款額定在 1,500 元的水平。有些委員認為應在加強執法和考慮商戶

和僱員生計的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建議  

 

4.  自此，政府就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作出跟進，包括落實擬議的

定額罰款制度的相關法律制訂工作以及制定加強執法策略和所需支

援措施。有關詳情載於下文第 5 至 21 段。  

 

I.  引入定額罰款制度  

 

                                                 
1 店鋪阻街泛指店鋪佔用其處所前面或周邊的公眾地方，進行或利便營商活

動。這些行為通常有損道路暢通、安全和環境衞生，以及影響城市生活質素。  

 

 
立法會 CB(2)415/15-16(01)號文件 



  2  

5. 在現有的執法工具中 2，《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第 4A

條 3是較有效處理店鋪阻街問題的法例。然而，其阻嚇作用卻受制於

提出檢控需時較長 (以傳票方式提出檢控一般需時一至兩個月 )和法

庭判處的罰款額偏低 (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被定罪者平均罰款 661

元 )。  

 

6.   為彌補票控制度的不足，我們建議引入定額罰款制度，藉修訂

《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第 570 章 )，使第 228 章第 4A

條所訂的「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行可在現行票控制度之外，以定

額罰款通知書作出檢控。擬議罰款額為 1,500 元。   

 

7.  若取得議員支持，我們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交《定

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以期在二零一五至二零

一六立法年度內通過。為預留充足時間讓業內人士和其他持份者就定

額罰款制度作出所需準備，以及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條例草案將設

於通過日期起計六個月後才開始實施。  

 

 

II.  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生效後的執法策略  

 

8.  定額罰款制度將會是對付店鋪阻街的額外法律工具。相關執法

部門會在執法時考慮個案的實際情況，選用最為適合的法律工具，以

處理不同類型的店鋪阻街問題。下文載述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

可供執法部門採用的不同法律工具。  

 

(a)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9.  一般而言，涉及店鋪阻街罪行而以定額罰款通知書提出檢控的

情況，必須是直接、清晰和易於確立 (即對於違例事實或所涉行為實

屬違法沒有爭議 )的。  

 

                                                 
2
  現有的執法工具可見本文件第 12 至 16 段。  

 
3
   第 228 章第 4A 條訂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陳列或留下，或導致陳

列或留下任何物品或東西，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

不便或危害者，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可處

罰款 5,000 元或監禁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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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於定額罰款通知書是建議向觸犯第 228 章第 4A 條的人發出

的，引致發出該通知書的店鋪阻街罪行，必須達到符合第 228 章第

4A 條的最低要求，即陳列或留下，或導致陳列或留下任何物品或東

西，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

害者，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在這

點上，執法人員在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前會考慮現場實際的情況，包

括行人路闊度、當時行人流量，以及店鋪經營者能否提出合法權限或

解釋等。舉例而言，執法人員可考慮在下列情況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  

 

(a) 被執法人員目睹作出犯罪行為的人 (即當場逮着 )或因有充

分環境證據 (例如物品在店前堆積了一段時間；店前的物品

與店內出售的貨物看來性質相若；或有關物品附有價錢牌

和店鋪標籤 )而令人相信其為作出了犯罪行為的店鋪負責

人；以及  

 

(b) 當有足夠證據 (儘管是環境證據 )證明店鋪已觸犯店鋪阻街

罪行，執法人員便會把定額罰款通知書送達在場的店鋪負

責人。視乎何者適用而定，該負責人可以是店主、持牌人

或店鋪經理，或任何擁有或承認對店鋪擁有管控權的人。  

 

11.  一如現行的票控制度，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和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會是「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的定額罰款制度的執法部門。

具體而言，食環署會在其日常執法工作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而警務

處則會參與聯合行動，向其他部門提供所需協助，並會視乎需要在預

先籌劃的跨部門行動中，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12.  遇有較不直接和／或較嚴重和較複雜的個案 (例如牽涉屢犯

者 )，執法人員會考慮根據第 228 章第 4A 條，發出傳票 和／或採取

逮捕 行動。由於定額罰款設在 1,500 元，律政司和相關執法部門會視

乎情況，就較嚴重的罪行，考慮向法庭申請根據票控制度施以較重的

刑罰。  

 

(b)  「非法販賣」  

 

13. 經驗顯示，相當多的店鋪阻街個案涉及「非法販賣｣罪行。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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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除了針對非法販賣發出傳票，亦可採取其他執法行動，包括根

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83B
4、84

5和第 86
6條採取逮

捕 和檢取 行動。  

 

(c)  與食物業處所有關的店鋪阻街  

 

14. 至於與食物業處所有關的店鋪阻街個案，食環署可根據《食物

業規例》(第 132X 章 )第 34C 條 7，檢控食物業處所持牌人在處所範圍

以外經營食物業。屢犯者一經定罪，食環署可根據違例記分制 暫時吊

銷或取消其牌照。  

 

(d)  豎建違例平台及違例建築物  

 

15. 店鋪阻街個案，包括規模龐大或涉及行人路、建築物和固定／

流動構築物的個案，會繼續由相關政府部門根據其他現行法例處理。 

 

16.  針對店前政府土地上的違例平台而發出的通知書，如不予遵

從，地政總署可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第 6 條 8，以

傳票 方式採取執法行動。針對附連建築物和由建築物支撐的違例建築

物而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第 24 條 9發出的清拆令，如不予

                                                 
4
  第 132 章第 83B(1)條訂明「除非按照在根據第 83A 條所訂規例下發出的牌照

的規定，否則任何人均不得在街道上販賣。」  

 
5
  第 132 章第 84(1)條訂明「獲主管當局就此以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可無須手

令而將其合理地懷疑犯了附表所列罪行的人逮捕。」  

 
6
  第 132 章第 86(1)  條訂明「任何獲主管當局為施行本條而以書面授權的公職

人員或任何警務人員，如有理由相信就任何設備或商品有任何小販罪行已經發

生，可檢取該等設備或商品，並可安排將該等設備或商品移往和存放於政府倉

庫、警署或其他主管當局認可的地方，以待根據本部處置，而任何因此行動而引

致的損失概由該等設備或商品的擁有人自負。」  

 
7
  第 132X 章第 34C 條訂明「任何持牌人除非獲得署長書面准許，否則不得在

或從根據第 32 條就其牌照批准的圖則所劃定的食物業處所的範圍以外的任何地

方，經營食物業，或安排、准許或容受他人在或從該地方經營食物業。」  

 
8
  第 28 章第 6(4)條訂明「任何人並非根據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而佔

用未批租土地，且在無合理辯解下，沒有遵從第 (1)款所指的通知所飭令而停止

佔用該土地，即屬犯罪。」  

 
9
  第 123 章第 24(1)條訂明  「凡有任何建築物在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

建成，或有任何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曾經或正在於違反本條例任何條文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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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屋宇署可發出傳票。  

 

(e)  跨部門合作  

 

17.  相關部門會加強緊密合作，以及更頻密地各自採取聯合行動。

對於造成阻礙而不能只靠單一部門行使獲賦法定權力處理的個案 10，

或沒有單一部門可以處理的對當區造成嚴重滋擾的個案，當區的民政

事務專員 (下稱「民政專員」 )會按需要在地區管理委員會機制下，協

調跨部門執法行動。警務處會按需要在跨部門執法行動中向其他部門

提供協助 11。  

 

III.  其他支援措施  

 

(a)  培訓和執法指引  

 

18.  為準備引入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兩個執法部門，即食環署和

警務處，會向前線執法人員提供培訓和執法指引，以協助他們因應現

場的實際情況，決定當時運用 (包括定額罰款通知書在內 )最適當的法

律工具。  

 

(b)  社區參與  

 

19.  執法部門會繼續積極推動社區人士參與，包括區議會議員，以

擬訂「阻街黑點｣ (例如對行人和交通構成迫切危險的店鋪阻街 )以供

優先執法。執法部門會繼續負責擬訂執法計劃與優次，並在過程中考

慮區議會的意見。  

                                                                                                                                            
進行，建築事務監督可藉書面命令規定：  

(a)  拆卸該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或  

(b)  (由 1993 年第 43 號第 6 條廢除 )  

(c)  對該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作出所需的改動，使其符合本條例條

文，或以其他方式使違反本條例條文的情況得以終止，並就每一個案，

指明須展開和完成命令所規定進行的拆卸、改動或工程的期限。」  

 
10

  該等個案一般不涉及「非法販賣」，例如回收店前擺放可循環再造廢物、金

屬和工程工場佔用店前地方、店前洗車活動、在路邊臨時存放建築物料等。  

 

11
  一般而言，警務處在下列情況才會對街道管理事宜採取行動：  

(a)  有罪行或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發生；  

(b)  對公眾構成迫切危險；和  

(c)  對交通和／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嚴重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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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們已按委員於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提的建議，把有關「阻街

黑 點 ｣ 和 「 酌 情 容 許 範 圍 ｣ 12 名 單 的 資 料 上 載 至 網 站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information_on_shop_front_

extensions/index.htm)。我們會定期與區議會商議，檢討「阻街黑點｣

和「酌情容許範圍｣的名單。  

 

(c)  公眾教育和宣傳  

 

21.  政府會推出新一輪的宣傳工作，包括新的宣傳短片／聲帶以宣

傳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民政專員會請區議會協助，並協助在地區層

面進行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 (例如派發單張、小冊子和勸喻信等 )。  

 

徵詢意見  

 

22.  請委員支持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引入《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

行 )(修訂 )條例草案》，並察悉上文第 5 至 21 段所載的執法策略及支援

措施。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12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與區議會商討後，分佈在 5 個地區的 8 個地點被列為「酌

情容許範圍｣。這些地點為當區增添姿采和營造獨特地區特色。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information_on_shop_front_extensions/index.htm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information_on_shop_front_extensions/index.htm



